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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５１８，１５７，１０７．５７ ９２，９１０，９４２．１４ －１３１，３６４，４９９．３１ ３６，５４７，４３６．７７ １，２１５，４６５，９４９．１７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６７，６６０，３５５．１９ ９２，９１０，９４２．１４ －１７７，４５４，３９１．１９ ３７，８９７，５２５．９８ １，１２０，２２９，３９４．１２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５１８，１５７，１０７．５７ ９２，９１０，９４２．１４ －１３１，３６４，４９９．３１ ３６，５４７，４３６．７７ １，２１５，４６５，９４９．１７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６７，６６０，３５５．１９ ９２，９１０，９４２．１４ －１７７，４５４，３９１．１９ ３７，８９７，５２５．９８ １，１２０，２２９，３９４．１２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６０，５９０，３９５．８６ －１，１９８，３０６．２９ －１４７，１６２，７２９．５１ ５０，４９６，７５２．３８ ４６，０８９，８９１．８８ －１，３５０，０８９．２１ ９５，２３６，５５５．０５

（

一

）

净利润

－６０，５９０，３９５．８６ ３，０３６，１９６．４５ －５７，５５４，１９９．４１ ４６，０８９，８９１．８８ ５，３４１，２８７．０７ ５１，４３１，１７８．９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５０，４９６，７５２．３８ －３，１９１，３７６．２８ ４７，３０５，３７６．１０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６０，５９０，３９５．８６ ３，０３６，１９６．４５ －１４２，９２８，２２６．７７ ５０，４９６，７５２．３８ ４６，０８９，８９１．８８ ２，１４９，９１０．７９ ９８，７３６，５５５．０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３４，５０２．７４ －３４，５０２．７４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３４，５０２．７４ －３４，５０２．７４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３２，７８３，０８０．２１ ９２，９１０，９４２．１４ －１９１，９５４，８９５．１７ ３５，３４９，１３０．４８ １，０６８，３０３，２１９．６６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５１８，１５７，１０７．５７ ９２，９１０，９４２．１４ －１３１，３６４，４９９．３１ ３６，５４７，４３６．７７ １，２１５，４６５，９４９．１７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９２，５９４，２８０．６０ ３３，００７，７３８．０３ －３９２，７６８，０４６．２５ ８３２，０４８，９３４．３８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４２，０９７，５２８．２２ ３３，００７，７３８．０３ －４８６，３７１，４１０．５０ ６８７，９４８，８１７．７５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９２，５９４，２８０．６０ ３３，００７，７３８．０３ －３９２，７６８，０４６．２５ ８３２，０４８，９３４．３８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４２，０９７，５２８．２２ ３３，００７，７３８．０３ －４８６，３７１，４１０．５０ ６８７，９４８，８１７．７５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４７，６２０，１６８．７７ －１３２，９９４，１９６．１３ ５０，４９６，７５２．３８ ９３，６０３，３６４．２５ １４４，１００，１１６．６３

（

一

）

净利润

－４７，６２０，１６８．７７ －４７，６２０，１６８．７７ ９３，６０３，３６４．２５ ９３，６０３，３６４．２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５０，４９６，７５２．３８ ５０，４９６，７５２．３８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８５，３７４，０２７．３６ －４７，６２０，１６８．７７ －１３２，９９４，１９６．１３ ５０，４９６，７５２．３８ ９３，６０３，３６４．２５ １４４，１００，１１６．６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０７，２２０，２５３．２４ ３３，００７，７３８．０３ －４４０，３８８，２１５．０２ ６９９，０５４，７３８．２５ ６９９，２１４，９６２．００ ４９２，５９４，２８０．６０ ３３，００７，７３８．０３ －３９２，７６８，０４６．２５ ８３２，０４８，９３４．３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银河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广西北海市银河科技软件园综合办公楼

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唐新林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总额为

－６８

，

３１８

，

０１５．９７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６０

，

５９０

，

３９５．８６

元，当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６０

，

５９０

，

３９５．８６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

１９１

，

９５４

，

８９５．１７

元。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出现亏损，董事会提出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为：不分配，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度，拟继续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限为一年，审计费用拟定为

人民币

４５

万元（不含差旅）。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６

票同意（因存在关联关系，关联董事唐新林回避表决），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征电气”）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向长征电气控

股子公司广西银河艾万迪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办公场所及生产建设场地；本公司向长征电气出售

相关配套产品，并向长征电气采购变压器开关等产品。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年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３０７０

万元，其

中租赁费用

７０

万元

／

年，销售货物

１０００

万元，采购货物

２０００

万元。

根据有关要求，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张志浩、陈丽花、梁峰对该议案的审议事前经得认可，并在会议

上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发

生的交易，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 （详见“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七、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整、合理及有效，基本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

部门的要求，能够适应公司现行管理的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能够较好地保证公司会计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完整性；能够确保公司所属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报送和披露信息，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所

有投资者，切实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今后公司仍将根据发展需要和针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不足，

不断对内控制度进行改进、充实和完善，为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上述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真实反

映了本公司内控制度的基本情况，对公司为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所进行的重要活动、工作和成效等方

面情况作了介绍，就本公司组织机构、业务管理流程、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信息披露等内

部的重点控制活动进行了说明，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整改措施。 在报告期内，现有的内控制度比

较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的现状，内控体系能够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有效控制、监督作用，并且能

够发挥较好的控制与防范风险的作用。 公司内控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提升的过程，希望公司根

据日常经营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予以修订、改进和完善，提高

公司治理水平。

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九、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

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为控股子公司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合计提供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

借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网上税费支付担保业务）的担保。 该项担保详细情况详见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银河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各控股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保证控股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将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

借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网上税费支付担保业务）的担保。 现做如下安排：

子

（

孙

）

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

（

万元

）

本公司

持股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

资产负债率

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

产比例

（１０３，２９５．４１

万

元

）

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０８％ ６７．２６％ １４．５２％

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０８％ ５６．０９％ ９．６８％

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９９．３４％ ３４．５７％ ０．９７％

合 计

２６０００ － － ２５．１７％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金额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仍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注册地点：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大道；

法定代表人：徐宏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５９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变压器、互感器的制造及修理，电站锅炉、电线电缆及其它输变电设备的批发、零

售，技术咨询服务。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公司持有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９０．０８％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总额

９０

，

５１７．８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０

，

８８２．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９

，

６３５．１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７．２６％

，总收入

４３

，

０３５．５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３

，

１７７．６５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５１．７６

万

元。

２

、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注册地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

Ｄ－３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徐志坚；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配电变压器、电力变压器、有载调压变压器、组合式变压器、干式配电变压器、交流

高低压配电屏、整流变压器、电炉变压器的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产品的开发、货物进出口

业务；

公司持有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９０．０８％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总额

４８

，

４３８．１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７

，

１７０．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２１

，

２６７．３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６．０９％

，总收入

３１

，

４３６．９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７５２．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３３．９４

万

元。

３

、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电子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赖永久；

注册资本：

４５２９．７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自产自销及代理销售电阻器、电位器、应用电路、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数模转换

器、衰减器、电阻网络、电子元件、工业专用设备、模具、零件及材料，电力自动化整机及相关进出口业

务；

公司持有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

９９．３４％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总额

１９

，

６７４．３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５６２．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１１１．４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３．３６％

，总收入

１０

，

９２１．２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１０５．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９７３．０６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上述子（孙）公司提供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

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网上税费支付担保业务）的担保。 公司将在上述提供担保的具体实施时签署

有关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１

、为满足公司各控股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保证以上控股子（孙）公司各项业务

的顺利开展，董事会同意对上述控股子（孙）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担保。 由于本公司对上述公司

拥有绝对优势的控股权，上述公司其资产和财务均受本公司控制，因此无担保风险。

２

、本公司通过江变公司间接持有柳特变公司股份，柳变为本公司的孙公司。 由于江变科技其他四

家参股股东因持股比例较小（合计不超过

１０％

），未按其持有江变科技的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而四川

永星电子的其它股东仅占

０．６６％

的股份，也因持股比例较小，未按其持有四川永星电子的股权比例提供

相应担保；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考量，认为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３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为

１７

，

４１１．８８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８６％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

１２

，

９１１．８８

万元，对外担保

４５００

万元，未有逾期担保。以

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公告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担保的变化等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银河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本公司与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电气”）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购销

框架协议》（其他租赁协议已签订），因购买、销售相关产品及提供经营场所、生产建设场地租赁，预计全

年将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３０７０

万元。

因本公司与长征电气同为受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本公司

与长征电气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与关联方长征电气实际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１４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６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６

名（因存在关联关系，董事唐新林回避表决），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以

６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经公司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

股东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及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４２４

，

３３７

，

３７２

元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４６３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上海路

１００

号；法定代表人：李勇；企业类型属于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高、中、低压电器元件及成套设备，风力发电设备的设计、研制、生产、销售及

售后服务；电气技术开发，咨询及服务；精密模具、机械加工。 主要股东为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

长征电气近三年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总资产为

１３３７３９．４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０６８５．８６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９４２８．２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４２５１．２６

万元（未经审计）。根据其财务状况

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生产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较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

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该公司与本公司同为受银河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第二款规定，

本公司与长征电气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向长征电气控股子公司广西银河艾万迪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办公场所及生产建设场

地；本公司向长征电气出售相关配套产品，并向长征电器采购变压器开关等产品。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年关联

交易金额合计

３０７０

万元，其中租赁费用

７０

万元

／

年，销售货物

１０００

万元，采购货物

２０００

万元。 预计全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及劳务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生交

易金额

（

万元

）

销售产品 电气配套产品 长征电气

１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８２

采购产品 变压器开关等 长征电气

２０００ １．９４％ １１３９．１７

租赁

租赁厂房

、

生产场地

、

生产建

设用场地

长征电气

７０ ７８．１３％ １９０

合计

３０７０ １３２９．９９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经双

方协商，上述交易产品以市场定价为依据，该定价依据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交易协议签订的主要情况

１

、本公司与长征电气控股子公司广西银河艾万迪斯风力发电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签订相关协

议，银河风电向本公司租赁生产建设用地及相关办公场所，租赁费人民币

７０

万元

／

年，每年结算一次。

２

、本公司和长征电气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购销框架协议》，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将向长征

电气采购产品

２０００

万元，出售产品

１０００

万元；结算方式按具体有关购销协议执行。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从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看，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将持续发生，基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交易方已

经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本公司在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原材料来源；在

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销售市场、提高公司销售额。 本公司向关联方出租的办公场所、

生产厂房提高了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

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该等关联交易不

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材料在公司第七届董事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已提交公司独立董事陈丽花、

梁峰、张志浩认可，三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就此发表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规定，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

害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

本年年初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长征电气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７０．６０

万元（税前）。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银河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银河科技与长征电气

２０１１

年购销框架协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银河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广西北海市银河

科技软件园综合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亲自出席监事

５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刘琛如主持，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监事会通过一系列检查、监督、审核活动，形成下列独立意见：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监事会成员通过列席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参与了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讨论和

重大经营方针的制定，并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公司经营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理执行

公司职务时恪尽职守，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２

、 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注册会计

师出具的审计意见是恰当的。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募集资金，也无报告期之前募集资金的使用延续到本报告

期的情形。

４

、 审阅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情况。 监事会已经审阅了

２０１０

年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对其内容和结论没有异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

立和完善、重点控制环节、存在问题以及整改措施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了如实阐述，符合本公司内部控

制活动现状的客观评价。

５

、公司购入、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内幕交易，未损害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６

、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平，未损害公司利益。

二、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

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

三、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

五、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上述第一至第四项议案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上接B049版）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６５７，７８０，９２９ １３６，４５５，０４８ ３，１７４，６８１，０６１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１６３，１８８，０８６ ８５，３９４，３６０ ２，６２９，０２７，５３０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６５７，７８０，９２９ １３６，４５５，０４８ ３，１７４，６８１，０６１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１６３，１８８，０８６ ８５，３９４，３６０ ２，６２９，０２７，５３０

三

、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８０１，４８２，３２８ １９，９８１，９０６ ８２１，４６４，２３４ ４９４，５９２，８４３ ５１，０６０，６８８ ５４５，６５３，５３１

（

一

）

净利润

１，４３４，２１８，３２８ １９，９８１，９０６ １，４５４，２００，２３４ １，１２７，３２８，８４３ ８，６５６，６２５ １，１３５，９８５，４６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４３４，２１８，３２８ １９，９８１，９０６ １，４５４，２００，２３４ １，１２７，３２８，８４３ ８，６５６，６２５ １，１３５，９８５，４６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４２，４０４，０６３ ４２，４０４，０６３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４２，４０４，０６３ ４２，４０４，０６３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２，４５９，２６３，２５７ １５６，４３６，９５４ ３，９９６，１４５，２９５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６５７，７８０，９２９ １３６，４５５，０４８ ３，１７４，６８１，０６１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７０５，０５７，９６９ ３，０８５，５０３，０５３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１２８，１０２，２１２ ２，５０８，５４７，２９６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７０５，０５７，９６９ ３，０８５，５０３，０５３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１２８，１０２，２１２ ２，５０８，５４７，２９６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号填

列

）

９１０，３５５，６３３ ９１０，３５５，６３３ ５７６，９５５，７５７ ５７６，９５５，７５７

（

一

）

净利润

１，５４３，０９１，６３３ １，５４３，０９１，６３３ １，２０９，６９１，７５７ １，２０９，６９１，７５７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５４３，０９１，６３３ １，５４３，０９１，６３３ １，２０９，６９１，７５７ １，２０９，６９１，７５７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６３２，７３６，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２，６１５，４１３，６０２ ３，９９５，８５８，６８６ 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 ５５７，２２２，４５４ ２９５，９４２，６３０ １，７０５，０５７，９６９ ３，０８５，５０３，０５３

二、与会监事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会议认为，公司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够有效执行，公司的内控体系和相关制度能够覆

盖公司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并能够随着经营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制度，以适应公司管理和发展

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

提供保障。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Ο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９

、

２００８６９

证券简称：张裕

Ａ

、张裕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０５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

发生额

（

万元

）

占

２０１０

年

期末净资

产比例

（％）

２０１０

年度

发生额

（

万元

）

是否达到

《

股票上市

规 则

》１０．２．４

条 或

１０．２．５

条的规定

租 赁 资

产

提供场地和房屋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

公司

６３８．３ ０．１５ ６３８．３

否

，

未达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５％。

销 售 产

品

烟台张裕旅游有限

公司

６５０ ０．１８ ５７３．０

未达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的

０．５％。

销 售 产

品

烟台张裕酒城之窗

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０．１４ ３７３．０

未达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的

０．５％。

采 购 包

装材料

烟台神马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１．４９ ０

达到

１０．２．４

条规定

，

但未达到

１０．２．５

条规

定

。

无 形 资

产 许 可

使用

商标许可使用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

公司

不超过

１２０００

不超

过

１２００５

２．９９ ９９７０．９

达到

１０．２．４

条规定

，

但未达到

１０．２．５

条规

定

。

专利实施许可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

公司

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公司的基本资料及关系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

代表人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

关系

注册资本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

交易总额

烟台张裕集

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大马

路

５６

号

孙利强

经营范围为葡萄酒

、

保健酒

、

蒸馏

酒

、

饮料

、

生产

、

销售

、

农产品的种

植

，

许可范围内的出口业务

控股

股东

５０００

不超过

１９７９３．３

２

、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在关联交易中，张裕集团自身拥有商标、专利、场地和房屋等无形资产和设施的所有权，其产权和使用权均

不存在任何争议，能够保证依约向本公司提供相应的无形资产和设施使用权；其向本公司采购商品亦不存在无

法偿付货款的风险。 烟台张裕旅游有限公司、烟台张裕酒城之窗有限公司自身实力较强，现金流充沛，加之向

本公司采购商品之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发生无法履约付款的情况。 烟台神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设备先进，

管理规范，生产能力强大，产品质量优良，并且与本公司主要生产基地相邻，不会发生供货无法履约的情况。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１

、本公司与张裕集团之间的“无形资产许可使用”关联交易价格仍沿用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价

作为定价基础，即本公司按当年销售额的

２％

向张裕集团缴纳商标使用费；专利许可仍为每年度

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度预计该部分交易金额不超过

１２００５

万元。

２

、“租赁资产”关联交易，仍按

２００９

年度租赁费

６３８．３

万元计价，未发生变化。

３

、销售商品，按本公司在烟台地区的统一销售价格结算，预计不超过

１１５０

万元。

４

、采购包装材料，按烟台神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给其他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结算，

预计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上述

４

项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１９７９３．３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９５％

。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使用张裕集团商标和专利

本公司设立时，由于受当时无形资产出资占全部出资比例不得高于全部出资

２０％

的规定的限制，发起人张

裕集团的“张裕”商标、酒类专利和土地均未作为出资入股，目前上述无形资产仍为张裕集团所拥有。 鉴于“张

裕”商标和酒类专利对公司产品正常生产和销售具有决定性影响，租赁使用“张裕”商标和酒类专利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十分必要，与张裕集团之间的此类关联交易难以立即消除。 从短期来看，本公司可以通过向张裕集团

支付使用费而使用“张裕”商标、酒类专利，以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并且可以借助“张裕”商标的巨大影

响力，推动公司销售业务的全面开展，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不利之处在于，由于本公司没有自己独立的知名商

标和酒类专利，而使公司的资产不完整，从而增加未来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２

、租赁张裕集团房屋和场地

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现有的办公设施、货物生产和存放场所日趋紧张，在产销旺季甚至制

约了公司产品生产和市场供货能力。 为了消除场地和部分生产设施不足形成的瓶颈，本着公平、公正和降低运

输费用、利于安排生产的原则，公司就近租赁控股股东富余的房屋和场地，有利于公司在不花费大量资本性开

支的情况下，迅速提高公司生产经营能力，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３

、向张裕集团销售商品

本公司向张裕集团销售的该部分商品，全部为其独资公司

－

烟台张裕旅游有限公司和烟台张裕酒城之窗有

限公司在其展厅陈列和展示，并向游客出售。 本公司认为，这有利于扩大本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

于游客全面了解本公司产品，从而带动本公司产品销售。

４

、向烟台神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包装材料

本公司将向张裕集团下属子公司烟台神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包装材料，这有利于公司在价格公允的

前提下，获得持续、优质和稳定的包装材料供应，有利于公司节省包装材料采购和运输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

力。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体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事前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１

、鉴于“张裕”商标和酒类专利对公司产品正常生产和销售具有决定性影响，租赁使用张裕集团“张裕”商

标和酒类专利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十分必要；

２

、随着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公司现有办公、货物生产和存放场所较为紧张，租赁控股股东场地和部分生产

设施有利于保证公司生产经营能力，及时满足市场需求；

３

、本公司向张裕集团销售的该部分商品，全部为其独资公司

－

烟台张裕旅游有限公司和烟台张裕酒城之窗

有限公司在其展厅陈列和展示，并向游客出售。 本公司认为，这有利于扩大本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

利于游客全面了解本公司产品，从而带动本公司产品销售。

４

、本公司从张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烟台神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包装材料，系本公司通过招标方式产

生的，采购价格公允合理。 该公司的商标印刷水准和木盒产品质量在国内同行业居于先进水平，且由于规模化

和专业化集约生产，也使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够降低成本。 有利于提高本公司产品的外在包装质量，从

而提升产品形象。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充分可靠，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充分保障了交易双方的利益，没有损害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本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了《商标权许可使用合同》。 根据此协议，自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起，本公司独占使用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局注册的特定商标（“张裕”商标等）。 本公司

须按每年销售收入的

２％

支付商标使用费予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该合同的有效期至商标注册有效期结束。

２

、本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该合同有效期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该合同期满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根

据此协议，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本公司可使用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获得的专利技术，并须每年向其支付

５

万

元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合同有效期为

１０

年。

３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订立《房屋及场地租赁协议》。 根据此协议，本公司有

偿租用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房屋及场地，并每年向其支付

６３８．３

万元租赁费。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相关合同及协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书。

３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９

、

２００８６９

证券简称：张裕

Ａ

、张裕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０６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王仕刚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

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

已书面同意出任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

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

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

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

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烟台

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

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

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

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二○一一年三月四日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仕刚，作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

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

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

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

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烟台

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王仕刚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

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仕刚（签署）

日 期：二○一一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９

、

２００８６９

证券简称：张裕

Ａ

、张裕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０７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仕刚，作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

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

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

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

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烟台

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仕刚（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９

、

２００８６９

证券简称：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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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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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点，会期半天。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大马路

５６

号本公司酒文化博物馆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及主要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的以下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三）特别强调事项

本次会议采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６

日和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３

：

００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亦可于会前

３０

分钟到会议

现场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地点

烟台市大马路

５６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受法人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和表决；

（

２

）受个人委托行使表决权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和表决。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烟台市大马路

５６

号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０００

电话：

００８６－５３５－６６３３６５６

；传真：

００８６－５３５－６６３３６３９

联系人：李廷国

２．

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Ａ

股

／Ｂ

股）：

委托日期：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做出以下表决指示：

１

、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２

、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如果委托人未做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六、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提交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九日

(上接B051版)


